
 

 

ＪＵＫＩ株式会社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在中国有关侵害钉扣缝纫机的知识产权的诉讼取得胜诉 

 

本公司就有关侵害ＪＵＫＩ钉扣缝纫机（ＭＢ系列）的发明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对

生产Ａｎｎｄｏｗ牌缝纫机ＡＤ-１３７７的苏州安岛缝纫机有限公司以及 1家销售公司提出

民事诉讼，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判决被告赔偿损失和停止

生产侵权产品，ＪＵＫＩ取得胜诉。  

在此判决宣布之前，已经查清苏州安岛缝纫机有限公司制造假冒ＪＵＫＩ ＭＢ-１３７７

缝纫机并进行销售的事实，被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取缔，责令该公司停止生产侵权产品，

并罚款３０万元。  

今后，本公司将继续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的活动，致力

于在中国市场形成尊重知识财产权的风气，以不辜负用户的信任，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 

 

■ 对于苏州安岛缝纫机有限公司以及无锡市九九缝纫设备有限公司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锡知民初字第１２９号（发明专利权） 

（２０１０）锡知民初字第１３０号（外观设计专利权） 

 

 

http://www.juki.co.jp/topics_c/pdf/n101228_1.pdf
http://www.juki.co.jp/topics_c/pdf/n101228_2.pdf

